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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

办电服务指南

一、服务对象

在居民住宅小区公共区域建设的为全体居民提供电动

自行车充电服务的居民住宅小区管理单位或经居民住宅小

区管理单位授权的第三方运营企业（以下简称运营主体）。

二、服务范围

供电企业直接供电的区域，充电设施运营主体向供电企

业申请用电，供电企业按照国家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

“三零”政策要求做好充电设施接电服务工作。对于通过公

共电网（包括居住区公用变压器、电缆分支箱等）直接拉线

供电方式，供电企业按变压器负载率及电能质量评估情况确

定接入方案。若供电地点与居民住宅小区管理单位现有用电

设施存在交叉供电的（例如，小区内存在归属用户的公建或

商业变压器，也存在归属供电企业的公用变压器），可与居

民住宅小区管理单位协商就近接入其现状电源。

三、服务流程

（一）申请受理

运营主体向供电企业提出用电报装申请，供电企业在 1

个工作日内完成用电申请的受理。同时，供电企业与用户预

约时间勘查用电现场供电条件。相关用电申请材料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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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用电主体资格证明。包括：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

证等。

2.用电地址物权证明。包括：房屋产权证明或土地、场

地权属证明文件。若属于农村用房等无房产证或土地证的情

况，请提供所在镇（街道、乡）及以上政府房管、城建等部

门开具的房屋产权合法证明。若房屋（土地）为租赁性质，

请提供租赁协议及所租赁的房屋（土地）产权证明。对于无

物权证明材料的物业服务企业，可用项目批准备案文件、服

务合同等材料代替用电地址物权证件。

3.若报装主体为第三方运营企业，按照《山西省电动自

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（晋政办发〔2024〕

28 号）规定，还需提供建设运营合作协议。

4.用户通过与政府部门数据共享获取材料的，无需重复

提供。

5.用户前期已向供电企业提供且尚在有效期内的材料，

无需再次提供。

6.若用户委托他人办理业务，还需提供委托人身份证明

和委托书。

（二）装表接电

1.供电企业对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接电实

行“三零”服务，用户区划红线（含电能计量装置）至电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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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工程由供电企业负责建设，用户区划红线至负荷侧工程设

备由运营主体负责建设。

2.具备直接装表条件的，供电企业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

装表接电；若涉及电力外线工程施工，在受理您用电申请后，

我公司将在 15 个工作日内为您装表接电；若涉及 10 千伏及

以上电网改造，我们将向您明确预计可接入时间，在电网改

造完成后为您装表接电。

3.在装表接电前，需签订《低压供用电合同》及相关协

议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在居民住宅小区增设停放充电设施，应依法征得

业主同意，并符合消防、规划、电力等要求，按政策规定办

理相关手续。

（二）新增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项目建设，应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关于改变小区共用区域用途的

相关规定，项目建设标准应符合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

(GB50180-2018) 、 《 城 市 综 合 交 通 体 系 规 划 标 准 》

(GB/T51328-2018) 、 《 社 区 生 活 圈 规 划 技 术 指 南 》

(TD/T1062-2021)等有关非机动车停车场(库)设置规定。

（三）小区产权单位、业委会（物管会）或其授权的物

业服务企业等单位应督促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履行职责，定期



4

开展充电设施电气运行安全检查。

（四）新增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项目应符合《电动

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》以及《电动自行车停放

充电场所防火技术标准》(DBJ04/T440-2023)等必要安全条

件。

（五）供电企业“三零”服务标准应按照《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关于全面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

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的意见》(发改能源规〔2020〕1479

号)文件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鼓励按照“充（换）电柜为主、充电桩为辅”的

原则，大力推进居住区充电设施建设全覆盖，积极推广更具

安全性的共享充（换）电柜。

（七）对于供电企业非直接供电的区域，充电设施运营

主体应向居住区管理单位申请用电，由居住区管理单位配合

充电设施运营主体提供电源。

（八）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价格，按照《国家发展

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动自行

向充电收费行为的通知》（发改办价格〔2024〕537 号）文

件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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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受理 2.装表接电

用电业务办理告知书
（适用业务：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）

尊敬的电力客户：
欢迎您到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办理用电业务！我公司为您提供供电营业厅、

政务大厅供电服务窗口、“网上国网”App、山西省政务服务网、政务平台“三
晋通”App、95598 网站等用电申请渠道。为了方便您办理业务，请您仔细阅
读以下内容。

一、业务办理流程

1.申请受理 2.装表接电
二、业务办理说明

申请受理
您需提供以下申请资料：

（1）用电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（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等）。
（2）用电地址物权证明。包括：房屋产权证明或土地、场地权属证明文件。若属于农村用房

等无房产证或土地证的情况，请提供所在镇（街道、乡）及以上政府房管、城建等部门开具的房
屋产权合法证明。若房屋（土地）为租赁性质，请提供租赁协议及所租赁的房屋（土地）产权证
明。对于无物权证明材料的物业服务企业，可用项目批准备案文件、服务合同等材料代替用电地
址物权证件。

若您委托他人办理业务，还需提供委托人身份证明和委托书。经您授权从政府数据平台调取
的证照，无需重复提供。已有客户资料或资质证件尚在有效期，无需再次提供。

受理时限要求：1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装表接电

（1）在装表接电前，我公司将与您签订《低压供用电合同》及相关协议。
若不涉及电力外线工程施工，具备直接装表条件的，在受理您用电申请后，我公司将在 5 个工作日

内为您装表接电；若涉及电力外线工程施工，在受理您用电申请后，我公司将在 15 个工作日内为您装
表接电；若涉及 10 千伏及以上电网改造，我们将向您明确预计可接入时间，在电网改造完成后为您装
表接电。

（2）如果您的用电涉及到产权范围内的工程施工，请您自主选择您产权范围内工程的施工单
位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直接、间接或变相指定客户受电工程的设计、施工和设备材料供应单位，
保障您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。具备资质的承装（修、试）单位可登录国家能源局资质和信用信
息网站 http://zzxy.nea.gov.cn/#/gateway/message 查询。
注意事项：

（1）供电企业对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接电实行“三零”服务，用户区划红线（含
电能计量装置）至电源侧工程由供电企业负责建设，用户区划红线至负荷侧工程设备由运营主体
负责建设。

（2）若报装主体为第三方运营企业，按照《山西省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
方案》（晋政办发〔2024〕28 号）规定，还需提供建设运营合作协议。

（3）对于供电企业非直接供电的区域，充电设施运营主体应向居住区管理单位申请用电，由
居住区管理单位配合充电设施运营主体提供电源。

请您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，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如有疑问，或者对我们的服务有
建议或意见，请及时登录“网上国网”手机 App 或拨打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95598 供电
服务热线进行咨询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若您的诉求未得到及时响应，或者对我们的
服务不满意，您可致电国家能源局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进行反映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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